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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理范围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经营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证。 

二、审批条件

1.经营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等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

    2.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经专门的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相应安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其他从业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经安全生产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合格；

3.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4.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5.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条件。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陇川县政务中心

办事窗口：陇川县政务大厅二楼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1:30，14:30—17:30

四、申请材料

剧毒、易制爆及有仓储设施以外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

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

质

/

电

子

文

件
	份数
	新办
	增

项
	依申请变更

（生产条件变更）
	其他依申请变更
	补证
	依申请注销

	1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申请书
	原件
	纸

质
	2
	√
	√
	√
	
	
	

	2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2
	√
	√
	√
	√
	√
	 

	3
	工商营业执照复印
	复印件
	纸

质
	2
	√
	√
	√
	√
	
	

	4
	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的相关资格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纸

质
	2
	√
	√
	√
	√
	
	

	5
	经营场地的产权证书或租赁合同复印件；
	复印件
	纸

质
	2
	√
	√
	
	√
	
	

	6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复印件
	纸

质
	2
	√
	√
	√
	√
	
	

	7
	提交与供应方的合同， 供应方的资质证明文件；
	复印件
	纸

质
	2
	√
	
	
	
	
	

	8
	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缴存依据
	复印件
	纸质
	2
	√
	
	
	
	
	

	9
	许可事项变更申请
	原件
	纸

质
	2
	
	
	
	√
	
	

	10
	企业名称变更证明文件
	复印件
	纸

质
	2
	
	
	
	√
	
	

	11
	可补证申请及其证明材料
	原件
	纸

质
	2
	
	
	
	
	√
	

	12
	行政许可注销申请书
	原件
	纸

质
	2
	
	
	
	
	
	√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1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

收费标准

　　不收费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陇川县政务大厅二楼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 0692-7103187，监督电话 0692-7178139

咨询及投诉地址：陇川县安监局（县防空办）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http://zwfw. yn.gov.cn /dhlc/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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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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